附件3：      小微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水费缓缴申请表

	企业名称

（个体工商户）
	
	企业类型
	(小微企业      

(个体工商户

	法定代表人

（经营者姓名）
	
	法人身份证
	

	经办人
	
	经办人身份证
	

	经办人联系电话
	
	本企业从业

人数
	

	年营业收入
	

	缓交费用类型
	水费缓缴
	水表号
	

	申请缓缴期限
	年 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地址
	

	经营情况说明
	

	承诺事项
	本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对上述填报信息真实性负责。

所缓缴费用将在约定缓交期限届满后的次月完成补缴。

	企业（个体工商户）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 

	供水企业业务部门办理意见（盖章）
	业务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供水企业经营公司审签
	

	填写说明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根据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〈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(2017)〉的通知》(国统字〔2017〕213 号)规定，结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(小微企业名录)(http: //xwqy.gsxt.gov.cn/)查询结果认定。


